
郑客管处〔2015〕34 号

郑州市出租汽车行业

迎接 70 周年庆典活动优质服务工作方案

处属各科室，各出租汽车公司：

近期，我市开展了环境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环境污染情况，同时为了迎接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典活动，根

据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全市车辆（公交、出租车除外）

将于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实行单双号行驶。为切实做好出

租汽车行业在庆典期间运力充足，为乘客提供优质、安全、

舒适的乘车环境，确保广大市民活动期间出行需要，结合出

租汽车行业实际，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开展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优质服务工作，特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根据省、市围绕保



障国家 70 周年庆典活动的指示要求，按照“以人为本、安

全为先、科学组织、和谐营运”的要求，认真分析形势，加

强安全隐患排查，做好运力调配，建立健全应急工作机制，

着力保障庆典期间由于机动车限号可能出现的运力需求激

增等问题，保障出租汽车运输安全有序。

二、组织领导

郑州市客运管理处成立运力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

挥协调全行业出租汽车运力保障及管理工作。

组 长：乔 玮

副组长：刘金忠 刘国栋 赵海金 张 萍

赵 斌 汤 洁 牧 童

成 员：王学胜 李新志 丁 一 岳 军

王 洁 宗 敏 宋曌杰

各出租汽车公司经理

办公室设在市客运管理处综合科

联系人：宗敏 联系电话：67189626 、13525566464

三、活动时间

2015 年 8 月 28 日—2015 年 9 月 4 日。

8 月 25 日至 27 日，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按照通知

要求开展宣传发动和自查；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客运管理

处对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四、职责分工



（一）客运管理处职责分工

1、按照处统一安排，活动期间实行领导带班制。带班

领导对各职能科室进行统一调度指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处信访科：负责活动期间行业的信访稳定工作。及

时处理乘客投诉，做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办联系电话：

67189615

3、飞机场、火车站、火车东站管理站：负责维护好站

点出租汽车的良好秩序，严查出租车违章行为，做好站点周

围区域的巡查工作，做好客流高峰期出租车的调运工作。

4、稽查队：负责做好市场巡查工作，安排部署好巡查

责任区域，配合好各管理站的出租车管理工作，进行定点巡

查，确保巡查到位。

5、综合管理科：组织召开行业动员会，负责活动期间

出租车的运力调度工作。

6、宣传科：负责活动期间的宣传工作，邀请新闻媒体，

加大活动宣传力度，弘扬行业正能量。

（二）各出租汽车公司职责

一是教育和引导司机做好活动期间的优质服务工作；二

是指定专人负责运力调配工作，按要求选派优秀驾驶员，按

照车台数的 5%作为储备应急车辆，随时接受调派，同时做好

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保障活动期间的运力供应。

五、工作要求



（一）对客运管理处的工作要求

1、全体工作人员要深刻认识活动的重要性，思想上高

度重视，工作落实不讲条件，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为“北京

蓝”尽力，为庆典活动献礼。

2、工作人员要加强责任心，严格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廉洁自律，按时到岗，确保通讯畅通，按规定要求做好各项

工作。

3、要加大“窗口”地区稽查和处罚力度，规范“窗口”

地区营运秩序，维护行业形象。

（二）对出租汽车公司的工作要求

1、搞好动员，充分准备。各区站、公司（联队）要立

即召开会议，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制订具体的工作方

案，指定专人负责，组织力量，按照行业《出租车运营服务

规范》标准，对所有营运车辆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使营运车辆保持良好的技术状况和整洁的车容车

貌。要制定宣传板、条幅，传达活动期间搞好优质服务和安

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注重宣传，营造氛围。

2、强化值班，保持稳定。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在

活动期间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做好信访稳定工作，

对公司稳定情况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确保行业稳

定。活动期间，各出租汽车公司经理管理人员的手机要 24

小时开机，确保通讯畅通，如若遇到紧急事件，能及时到位。



3、做好活动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一是严把车辆技术安

全检查，符合技术要求的车辆方可营运；二是对所属驾驶员

加强安全教育，严禁不符合要求的驾驶员参与运营服务。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切实把安全

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活动

期间出租汽车安全营运顺利进行。

4、要严格落实信息报送制度。各出租汽车公司（联队）

于 9 月 6 日前将本单位活动期间安全生产、信访稳定情况和

优质服务活动中的典型事例报处综合管理科。联系电话：

67189627，电子邮箱：kgczhglk@126.com。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

2015 年 8 月 25 日

（联系人：宗敏 电话：67189626）

抄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办公室 2015年 8月 25日印发

(共印 30 份)


